
喀什地区巴楚县色力布亚特色小城镇集中供热改扩

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简况

建设项目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

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编制了环境保护篇章，落实了防止

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和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施工简况

建设项目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

设进度和资金均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

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

1.3验收过程简况

2023年 1月 19日取得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关于对巴楚县美丽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色力布亚镇集中供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喀地环评补字〔2023〕5号。2023年 3月完成竣工环境保护自

主验收，取得《巴楚县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色力布亚镇集中供热）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腾监验〔2023〕第 026号），该项

目符合验收条件，通过了竣工环保验收。本项目排污口有规范的监测

平台及监测孔并安装烟气自动连续监测系统，监测项目为 SO2、NOX、

颗粒物，2023年 11月 1日喀什地区生态环境环境局出具了联网证明。

2024年 3月新疆腾龙环境监测有限公司编制了《巴楚县虹雨供热服

务有限公司色力布亚热源厂烟尘烟气在线设备比对验收报告》，该项

目符合验收条件，通过了竣工环保验收。

项目于 2021年已安装完成备用锅炉及其供热管网，为补做环评，

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对巴楚县虹雨

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喀地环罚字〔2022〕19



号)，罚款金额为 40万元整，2022年 10月 24日已完成缴款。

巴楚县虹雨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新疆明润生态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于 2023年 5月编制完成《喀什地区巴楚县色力布亚特色小

城镇集中供热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23 年 7 月 19号喀什

地区生态环境局以喀地环评补字〔2023〕34号对《喀什地区巴楚县

色力布亚特色小城镇集中供热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

复。2023年 9月 1 日将应急预案在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巴楚县分局

备案。 2023 年 9 月 15 日取得排污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为：

91653130599183295N003V。

新疆明润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关于

对《喀什地区巴楚县色力布亚特色小城镇集中供热改扩建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批复》，受委托对本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于 2023 年 11月 14 日~15日对喀什地区巴楚县色力布亚特色小城镇

集中供热改扩建项目建设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2024

年 4月出具验收监测报告并编制完成验收监测报告，并组织专家及相

关人员组成验收小组进行评审。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2.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巴楚县虹雨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设立了环境和安全管理主管

环境保护工作，主要负责组织、落实、监督企业内部的环保工作，同

时负责环境保护事宜的联络和监督，公司定期召开例会，定期通报公

司环保动态、环境管理监督检查情况、污染物排放情况等。健全环境

管理体系并使之正常运行，确保厂区内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

2.2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建设项目不涉及区域内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和淘汰落后产能的

措施，无需说明。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不涉及居民搬迁。防护距离根据相关设计规范设置相应的



安全距离，环评及相关文件无环保防护距离要求。

2.3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建设项目不涉及林地补偿、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

关外围工程建设等情况，无需落实。

3 整改工作情况

根据验收工作组提出修改及核实验收报告相关内容已全部整改

和完善。


